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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2015 年 4 月 8 日，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发信息”）第五

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2015 年 4 月 12 日，特发信息分别与成都傅立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傅立

叶”）、深圳东志科技有限公司（2017 年 1 月 16 日更名为“深圳特发东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特发东智”）原股东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

议》。2015 年 4 月 28 日，深圳市国资委出具《深圳市国资委关于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问题的批复》（深国资委函[2015]156

号），原则同意特发信息本次重组总体方案。2015年 7月 30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15

年第 64次工作会议审核无条件通特发信息本次重组事项。2015年 10月 10日，中国证监会

出具了证监许可[2015]2268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陈传荣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了公司本次重组事项。 

2015年 11月 4日，特发东智 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此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标的资产特发东智 100%股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

已持有特发东智 100%股权。 

2015年 11月 5日，成都傅立叶 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成都市武侯工商行政管理

局为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标的资产成都傅立叶 100%股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

成，公司已持有成都傅立叶 100%股权。 

本次交易中，特发信息向两目标公司原股东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共计 30,954,876

股。上述新增股份已于 2015年 11 月 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2015年 12月 18日。2015年 10月 19日，本公司向成

都傅立叶原股东新余道合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支付现金对价首期款 30,000,000.00

元。2015年 12月 1 日，本公司使用配套募集资金向新余道合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支

付现金对价 95,000,000.00 元、向特发东智原股东深圳市曜骏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现金对价

10,100,000.00 元，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向深圳市曜骏实业有限公司支付 6,370,150.00 元。

2016 年 2 月 3 日，本公司向特发东智原股东陈传荣支付现金对价 3,529,850.00 元。至此，

公司已全部支付收购两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现金对价。 

（2）2018 年 10 月 15 日，特发信息与北京神州飞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北

京神州飞航”）的股东李建国、王雨辰、范宜敏、古春江（以下合称“乙方”）和天津助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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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丙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

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特发信息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1,500 万元收购乙

方所持有的北京神州飞航 70%股权。 

2018 年 10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北京神

州飞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及签署收购协议的议案》。 

2018 年 11 月 1 日，北京神州飞航收到北京市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简称“ 北

京市国防科工办”） 转发的国家国防科工局《 国防科工局关于北京神州飞航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资产重组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 科工计[2018]1439 号），经对相关军工事项进行

审查，原则同意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神州飞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

至此，特发信息收购北京神州飞航股权涉及军工事项审查已获得国防科工局的正式批复。 

北京神州飞航于 2018 年 11月 9日完成董事会改选，2018年 11月 13日及 14日特发信

息支付超过 50%股权转让款给北京神州飞航原股东，2018年 11月 16日北京神州飞航完成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 

（3）2019 年，特发信息与四川华拓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拓”）的

股东绵阳华拓力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慧（以下合称“乙方”）及实际控制人

之一范巍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及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特发

信息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7,240 万元收购乙方所持有的四川华拓 66.64%股权。特发信息应于

增资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30日内向乙方支付 5,920 万元的第一笔现金对价；剩余 1,320万元

交易对价将按照增资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视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分期支付。同时交割日后 10

日内，特发信息将出资 2,000万元对四川华拓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特发信息将持有四川华

拓 70%的股份。 

2019 年 10 月 25 日，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拟收购四川华拓光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 64.64%股权并后续增资的议案》 

2019年 10月 24日，特发信息支付 5,920万元给四川华拓原股东，四川华拓于 2019年

11月 4日完成董事会改选。 

二、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1）根据特发信息与成都傅立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戴荣、阴陶、林峰、陈宇及

张红霞签订《利润补偿协议》约定，成都傅立叶管理层股东戴荣、阴陶、林峰就成都傅立叶

2018年至2020年（“补充业绩承诺期”）的业绩单独作出补充承诺如下：管理层股东进一步补

充承诺成都傅立叶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目标公

司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不低于2017年的承诺净利润，即均不低于3,500万元。如经审计

确认成都傅立叶在补充业绩承诺期内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3,500万元的，则管理层

股东应自该年度的成都傅立叶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30天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上市公司

补足其差额。戴荣对阴陶、林峰就此利润差额部分的现金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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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特发信息与特发东智原股东陈传荣、胡毅、殷敬煌签订《利润补偿协议》约

定，特发东智原实际控制人陈传荣就特发东智2018年至2020年（“补充业绩承诺期”）的业绩

单独作出补充承诺如下：特发东智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目标公司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不低于2017年的承诺净利润，即均不低于5,860

万元，如经审计确认特发东智在补充业绩承诺期内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5,860万元

的，则陈传荣应自该年度的特发东智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30天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上市

公司补足其差额。 

（3）根据特发信息与北京神州飞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李建国、王雨辰、范宜敏、

古春江、天津助力飞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

协议书》，各方同意，2018年度至2020年度为北京神州飞航业绩承诺期，转让方承诺北京神

州飞航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00

万元、4,000万元、5,000万元，三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总额不低于12,000万元；若在业绩承诺

期内三年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总和不低于12,000万元的，视为转让方完成承诺业绩。 

（4）根据特发信息与四川华拓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原股东绵阳华拓力合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刘慧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范巍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东转让及增资协议

书》，各方同意，2019年度至2021年度为四川华拓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转让方

承诺四川华拓2019年、2020年、2021年的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1,200万元、1,440万元、1,728万元。前述业绩指标用于计算特发信息是否须向四川华

拓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支付剩余1,320万元的交易对价及转让方是否须承担业绩补偿责任。

若四川华拓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小于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原股东以现金方式向特发信息

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进行计算：业绩补偿金额=（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

数-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

第一个和第二个业绩承诺年度已支付的进度款项-1,320万元。 

三、业绩实现情况 

2019年度，成都傅立叶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4,864,358.30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增资成本后）为 12,975,716.68 元；特发东智经审计的净利

润为 10,560,235.25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增资成本后）

为 20,512,781.40元；北京神州飞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42,910,170.21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2,667,831.63元；四川华拓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0,091,160.91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071,319.48元。 

以上收购资产 2019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承诺数 实际数 差额 完成率 

成都傅立叶 35,000,000.00 12,975,716.68 -22,024,283.32 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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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承诺数 实际数 差额 完成率 

特发东智 58,600,000.00 20,512,781.40 -38,087,218.60 35.00% 

四川华拓   12,000,000.00  9,071,319.48 -2,928,680.52 75.59% 

北京神州飞航 40,000,000.00 42,667,831.63 2,667,831.63 106.67% 

合计 145,600,000.00 85,227,649.19 -60,372,350.81 58.54% 

注：其中，上表中“实际数”一栏内的各金额系按照收购资产原股东业绩承诺的基础条

件及双方认可的业绩考核激励方案确定，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确认。 

四、2019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的差异说明 

（1）2019年度，成都傅立叶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如下： 

2019年，受军方相关工作时间滞后的影响，成都傅立叶于 2018年实现收入的某通信终

端合同未能成功在 2019 年实现续签，合同签订与执行工作延后，导致成都傅立叶的通讯终

端业务销售额 2019年较 2018年同比下降，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2）2019年度，特发东智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如下： 

中美贸易摩擦几经反复，国际贸易变幻莫测，导致国内经济下行，受主要客户采购量减

少的影响，特发东智销售量下降，致使业绩承诺未能达成。 

（3）2019年度，四川华拓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如下： 

①由于 2019年 11 月华拓才正式并入特发信息，时间较短，特发信息与华拓的协同效应

尚未体现； 

②2019年全世界经济情况较差，同时 4G正向 5G建设过渡，4G建设放缓，5G建设尚未

全面铺开，导致光通信行业整体市场低迷，对光模块需求较低。 

五、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1）成都傅立叶拟采取应对措施如下： 

①成都傅立叶的通讯终端业务的军方需求明确，针对此块业务成都傅立叶会密切跟踪力

保在 2020 年及以后年度持续实现收入，另外在传统军工配套和测控业务方面会继续积极开

拓市场，加大市场投入和技术支撑，努力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②成都傅立叶将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通过积极引入新的业务资源和新的业务人才，

提升研发能力并跟进公司在研的中长期重大项目，同时进一步增强集团公司内部协同效应，

持续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2）特发东智拟采取应对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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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特发东智借助行业发展机遇，大力拓展跨行业及项目的电子制造，以国内电

子通信设备客户为中心，强练内功，赢得更多战略合作机会。特发东智将借助 5G 通讯终端

制造产业的发展，在 10G PON、5G CPE、WIFI6网关、微机站（部分项）、汽车电子、电网智

能模块、智能穿戴（家居）、手机类项取得业务增长。 

（3）四川华拓拟采取应对措施如下： 

①抓住“新基建”发展机遇，2020 年增加生产线扩大产能， 响应 5G 基站及数据中心

建设带来的光模块市场需求； 

②加大拓展市场，积极引入新的业务资源和新的业务人才，提升研发能力并跟进公司在

研的中长期重大项目，同时进一步增强集团公司内部协同效应，持续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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